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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
 

 

沪环土〔2022〕235 号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本市建设用地 
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生态环境局，上海化工区管委会，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

管理局，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生态环境部《关于发布〈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

查监督检查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〉〈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

控制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〉的公告》（2022 年第 17 号公告）要求，

为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的监督管理，指导做好过

程质量控制，推动提高调查工作质量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单位要根据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监督检

查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指南》，见附件 1）和《建



— 2 — 

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（见附件 2）

要求，对本行政区域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初步调查关键

环节（包括采样分析工作计划、现场采样和实验室检测分析）以

及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进行监督检查。监督检查以线上检查与

线下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，检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当年评审的
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数量的 20%，重点检查调查报告评审一次

性通过率较低、当年出现过监督检查改正复核不通过、采样复测

表明调查报告结果存在重大问题的从业单位。 

二、各单位可以委托符合《工作指南》要求的第三方专业机

构或者自行组织专家参与监督检查，参与监督检查的第三方专业

机构承担检查任务合同期内不得承接或参与本行政区域土壤污

染状况调查项目及其样品分析测试项目。与被检查对象有利益相

关的专家应主动回避，廉洁自律。 

三、各单位在组织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评审

时，应将采样分析工作计划、现场采样、实验室检测分析环节的

监督检查结果、问题改正及复核情况作为评审重要参考，对存在

严重质量问题，且未完成改正、复核的，不予通过评审。涉及弄

虚作假的，根据《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相关

活动弄虚作假行为调查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沪环规〔2022〕7 号）

依法处理，并在“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

个人执业情况信用记录系统”予以公开。 

四、各单位在“上海市土壤污染防治综合监管平台”创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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块账号后，用“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”和“建设

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手持终端软件”全流程填报辖区

地块土壤污染初步调查的采样记录、检测数据和质控记录等。（操

作流程见附件 3） 

五、市生态环境局对各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

告组织抽查，对存在重大问题的单位进行通报。 

联系人：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处  谢宇雷 

电  话：23115682 

 

附 件：1. 生态环境部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监 

督检查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 

2. 生态环境部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 

制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 

3. 地块土壤污染初步调查质控管理线上操作流程 

 

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 

2022 年 12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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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19 日印发 


